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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21年度共实现合并净利润

-147,310,975.9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2,384,471.44元；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131,721,479.59元，加上年初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257,573,453.64元，年末母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89,294,933.23元。

鉴于本公司2021年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尚有未弥补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尚不具备向股东分配股利的条件，故公司2021年度的利润分

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动力源 60040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一元 陈骞骞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

电话 010-83681321 010-83681321

电子信箱 hyy@dpc.com.cn chenqianqian@dpc.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详见“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六、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一）

行业格局与趋势”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方向由数据通信行业逐渐拓展至绿色出行、新能源的电能转换

与能源利用，并形成了以数据通信、绿色出行、新能源业务为核心的三大核心业务，实现了

公司的业务多元化转型。 面对技术加速迭代、行业竞争激烈、疫情的影响及复杂的国际关

系，公司秉承“聚焦主业” 这一核心战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在相关领

域中为客户提供从产品到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

事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数据通信 绿色出行 新能源

电力电子

产品

通信电源模块及系统

IDC高压直流供电

系统

服务器电源模块

及系统

智能网关及能效

管理系统

车载电源、电机、电驱动系统辅驱系统（转

向、制动等）

氢燃料电池用DC/DC变换器

高速电机控制器等

风冷/液冷充电桩模块

交、直流分体/一体式电动汽车充电

电动自行车集中及分布式换电柜/电动

自行车充换电一体柜（桩）

桩

光伏逆变器/光伏功率优化器

/储能变流器PCS/单晶炉电

源

制氢电源

可再生绿色能源解

决方案

混合能源系统

基站光伏叠加系

统

能效管理平台

新能源汽车主、辅驱系统

光储充放换一体化系统

充换电柜管控系统

光储系统/储能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BMS

全生命周期服务

通信基础设施运维管

理系统

光储充放换运行管理平台

能源物联网管理平台

能效监控与管理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各产业板块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基本情况如下：

业务

板块

细分板块 主要产品及相应系统简介 应用领域 业务类型

数据

通信

通信电源

业务

通信电源专指向通信设备供电的直流电源系统

直流电源系统是由整流模块、监控单元、交流配电、

直流配电、降压单元、储能装置及相关辅助单元组成，向

电信设备提供直流电的电源系统。

通信运营商、广播电视

网、军网、电力、轨道交

通等通信领域；

互联网服务商、政

企网、数据中心业务运

营商

战略业务

（核心主业）

高压直流供电系统是一种新型的直流不间断供电系

统。

以“动力源云” 平台为基础，依托丰富的智能网关、管

控终端等硬件产品作为接入载体，提供云、管、边、端一

体化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运维管理解决方案， 同时拓

展IOT垂直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绿色出

行

车载设备

公司的氢动力业务主要涉及升压DC/DC变换器产品和

高速电机控制器，升压DC/DC变换器用于将燃料电池电

堆产生的低电压转换为电车系统可直接使用的高电压；

高速电机控制器可为燃料电池空压机系统提供高转速、

低干扰的驱动电源。

各类型燃料电池系统，

终端应用在中巴 、大

巴、中卡、重卡等一系

列燃料电池车型

战 略 业 务

（新兴业务）

车载电源业务主要包括车载充电机、 降压DC/DC变换

器、高压配电盒三类产品，以及将三款产品进行集成化

的三合一车载电源产品。 车载充电机用于为新能源汽

车的动力电池提供慢充电； 降压DC/DC变换器用于为

整车低压用电设备提供电源； 高压配电盒主要功能是

将电能进行智能分配，为整车各高压部件提供电能。

电驱动业务主要涉及驱动电机和电机控制器产品，用

于将动力电池中的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 驱动负载电

机从而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

电动汽车充电桩:液冷/风冷充电模块、交/直流充电桩

（堆、站）、充电运营管理平台、充电站设计及充电站工

程总承包等；

充换电:各型号电动自行车集中及分布式换电柜、电动

自行车充换电一体柜（桩），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和

换电。 电源模块系统，为换电柜提供电源系统。

动力源光储充放换一体化系统，采用“光伏+储能+充

（换）电+V2G” 模式。 系统集成电池储能系统、光伏发

电系统、双向互动充电桩（堆）等设备,并配有能量管

理和运行调控系统, 进行有效的经济运行策略控制和

管理。 为用户提供安全、智能、高效、清洁、经济的绿色

出行+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新能源

业务

分布式光伏

业务

光伏逆变器是将光伏组件阵列发出的直流电转换为交

流电的电能转换装置，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设备。

分布式、集中式光伏发

电站等领域

战略业务

（新兴业务）

功率优化器为DC/DC变换器， 对每个光伏组件进行

MPPT调节，从而使每个光伏组件都工作在最大功率点

上，提高光伏发电组件的发电效率，同时具备主被动关

断功能，大大提高光伏电站的安全性。

储能变流器（PCS）可控制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过程，

进行交直流的变换， 在无电网情况下可以直接为交流

负荷供电。 PCS是储能系统的核心设备。

动力源储能系统主要由储能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储能

变流器（PCS）、能量管理系统组成。 系统可根据实际

应用需求和复杂程度进行科学匹配。 在电网侧，缓解减

排压力推动电力能源变革； 在输配电侧， 进行负荷调

节、功率补偿，解决电能输送和分配不足等问题；在用

户侧提高供电质量、个性化和互动化供电需求。

工业电源指在工业应用场合中使用的直流电源， 如光

伏用单晶硅炉电源、制氢电源等。

智能疏

散

智能疏散

业务

应急电源（EPS）是当电网供电出现故障时能自动转入

到应急工作状态，由电池组经高效逆变提供后备电力供

应的交流电源系统。

交流电源系统由充电器、逆变器、储能装置、切换开

关等装置组成，可将直流电能逆变成交流电能。

轨道交通、 工业与能

源、通信运营商、公路

隧道、公共及民用建筑

等领域

传统业务

不间断电源（UPS）是由储能装置、逆变器、整流器组

成，为负载设备提供安全、稳定、不间断电能的电源系

统。

智能疏散系统是由应急电源、 智能照明控制器、 配电

箱、疏散照明灯具及疏散指示灯具共同组成。 此产品为

消防强制认证产品，当火灾及紧急情况发生时，人员逃

生照明及疏散方向指示使用。

节 能 业

务

高压变频器

业务

高压变频器是利用电力电子技术将工频高压电源变换

为输出电压、输出频率可调节的电源的节能设备。

高能耗的电机系统等

领域

传统业务

合同能源管理是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

的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

节能效益支付报酬。

其他子公司生产的电力电子产品，基本情况如下：

子公司 主要产品 简介 应用领域 业务类型

迪赛

奇正

模块电源

功率覆盖3~1500W可以直接焊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

源供应器，其特点是可为专用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

器、微处理器、存储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及其他电子装

置供电。

通信与网络、高铁轨道

交通、工控电力、航空

航天及军工等领域

传统业务

功率主要覆盖范围为5W~10KW， 为各类设备提供交

流市电/直流供电转换为设备直接应用的各种电压的

变换器功能，满足通信及网络设备、金融自助设备、铁

路轨道交通、工控电力及安防监控，等行业设备用电需

求。

功率主要覆盖范围为3W~500W，满足民用、工业、商

用应急照明及各类照明设备灯光控制及智能照明管

理。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2,555,972,670.81 2,561,747,813.90 -0.23 2,586,812,40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5,001,307.29 1,037,514,405.17 -13.74 1,046,877,686.04

营业收入 1,041,933,316.17 1,215,709,742.85 -14.29 1,244,739,999.7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1,022,852,392.61 1,209,890,184.40 -15.4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2,384,471.44 -41,915,731.68 不适用 11,070,48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2,161,711.22 -48,162,544.29 不适用 5,267,21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601,737.64 138,254,950.37 -90.16 134,907,44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28 -4.090

减少13.19个百分

点

1.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56 -0.075 不适用 0.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56 -0.075 不适用 0.020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9,286,480.34 305,239,749.70 296,549,263.27 290,857,82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51,738.27 -15,067,516.68 1,238,643.80 -87,503,86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905,636.51 -12,204,749.41 374,908.86 -89,426,23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00,769.48 33,979,673.03 -39,321,023.55 52,443,857.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6,2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2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何振亚 0 62,138,615 11.15 0 质押 40,538,615

境内自然

人

周卫军 -1,619,989 11,502,195 2.0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台林 -4,540,000 7,260,000 1.3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肖孟佳 -2,351,754 2,303,8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张云珍 2,080,000 2,080,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杭州佳祺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佳祺践行者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682,180 1,682,180 0.3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余薇 1,671,100 1,671,1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丁军 1,520,500 1,520,5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吴琼 -5,543,500 1,506,5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钱林霞 1,480,000 1,480,0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何振亚、周卫军、台林、吴琼、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一致行动情况。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 与去年同期相比，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1,933,316.17元， 同比减少

14.29%；营业利润-146,855,969.29元，同比减少96,122,098.86元；利润总额-146,498,

882.92元， 同比减少100,386,409.69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2,384,471.44

元，同比减少100,468,739.76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13,601,737.64元，现

金流量减少124,653,212.73元。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

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405� � � � � � � �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2022-016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

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

减资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

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

关规定，拟对74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273.07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对69人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186.15万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555,136,948元人民币减少至553,

275,448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

销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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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

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9年6月3日，权益登记日2019年7月5

日。 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人数合计为69名， 回购注销数量合计为186.15万

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9年6月3日， 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7月5日。

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涉及人数合计为74名，注销数量合计为273.075万份。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具备

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现

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名单的议案》及《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2019年5月6日，动力源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发表同意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市嘉

源律师事务所就本激励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年5月6日至5月15日，公司对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内部公示。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

4、2019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公告了《关于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 公司实施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5、2019年6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

立意见， 同意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律师就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公司以2019年6月3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84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013.75

万份，行权价格为人民币5.29元/份；向符合条件的7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666.75万

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6、2020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2019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低于3000.00万元人民币及部分员工离职，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拟对84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448.1万份股票期权进行

注销，对7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79.9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2.6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注销的独立意见。

7、2021年6月11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及部分员工

离职、退休、身故,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拟

对80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292.57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72人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200.7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

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注销的独立意见。

8、2022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根据《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的有关规定， 拟对74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

273.07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对6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86.1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注销的独立意

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股票期权的相关情况

1、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1）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五章 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内

容”中关于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的规定，如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激励对象相应解

除限售期内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

应行权期内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根据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三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公司决定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及回购注销已获授但不具备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明细如下:

姓名 职务 回购注销（万股）

胡一元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3.50

杜彬 董事、副总经理 6.00

韩宝荣 董事 9.00

田常增 董事 1.50

李传平 副总经理 3.00

核心技术人员、骨干业务人员、子公司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

行激励的其他员工（64人）

153.15

合计 186.15

注销股票期权明细如下:

姓名 职务 注销（万份）

张冬生 副总经理 18.00

高洪卓 副总经理 15.00

胡一元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4.50

杜彬 董事、副总经理 9.00

葛炳东 副总经理 10.80

王新生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18.00

何小勇 副总经理 18.00

韩宝荣 董事 9.00

田常增 董事 3.00

李传平 副总经理 3.00

核心技术人员、骨干业务人员、子公司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

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64人）

164.775

合计 273.075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为186.1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64元/

股；注销股票期权共计为273.075万份。

2、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注销股票期权的结果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186.15万股，注销股票期权共273.075万份，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555,136,948股变更为553,275,448股，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

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3、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2019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9年6月3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84名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1,013.75万份，行权价格为人民币5.29元/份；向符合条件的7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666.75万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本次回购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86.15万股， 回购价格为2.64

元/股。公司本次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价款为人民币491.436万

元。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议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86.15万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61,500 -1,861,50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53,275,448 0 553,275,448

合计 555,136,948 -1,861,500 553,275,448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

未达到考核指标，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拟

对74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273.07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69人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186.1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64元/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为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根据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我们

同意公司董事会注销上述74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273.07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

上述6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86.1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

未达到考核指标，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74人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273.07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

注销， 对6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86.15万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2.64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3、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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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

达到考核指标的原因，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

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86.15万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2.64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555,136,948股变更为553,275,448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从555,136,948元减少到553,275,448元，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

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二、 修改公司章程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5,136,948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3,275,448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555,136,948股。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553,275,448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将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三、其他说明事项

上述《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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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2022年4月15日通过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4月27日下午14：

00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公司3楼309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 公司董事何振亚、韩宝荣、胡一元、王新生、杜

彬、苗兆光、季桥龙亲自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朱莲美通讯表决，董事田常增因疫情防

控原因委托董事胡一元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21年度共实现合并净利润

-147,310,975.9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2,384,471.44元；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131,721,479.59元，加上年初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257,573,453.64元，年末母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89,294,933.23元。

鉴于本公司2021年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尚有未弥补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尚不具备向股东分配股利的条件，故公司2021年度的利润分

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推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届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何振亚先生、胡一元先生、何昕先

生、何小勇先生、王新生先生、杜彬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推举季桥龙先

生、李志华先生、许国艺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号：2022-017）。

公司董事韩宝荣先生、胡一元先生、田常增先生、王新生先生、杜彬先生作为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号：

2022-018）。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号：2022-023）。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暨对外投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暨对外投资公告》（公告号 ：

2022-024）。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号 ：

2022-022）。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何振亚先生，1954年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EMBA，工程师，1995年至今担任北京动

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一元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

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合肥协力仪表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荣事达合资公司分公司财务管理

部总监，美的荣事达营销公司财务经理，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工厂财务经理，重庆美意电

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安徽省鸿迅电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至今担任北京动力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何昕先生，1983年出生，2007年至200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金融学/国际商务管

理专业双硕士学位；2010年至2014年在东海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4年至2015年在东

兴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5年至2017年在华泰证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2018年至

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战略管理部总监、光储业务线副总经理。

何小勇先生，1977年出生，2000年至2003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科学技术史专业硕

士研究生学位；2003年至2006年在TCL集团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先后担任项目经理、 产品

管理经理；2006年至2009年在ELTEK易达电源设备深圳研发中心担任项目管理经理；2009

年3月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项目管理部经理、研发总监、海外市场

总监、副总经理。

王新生先生，1974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1996年至2003年任职于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

院（现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公司）院办公室职员，2005年至2006年曾任远大空调有限公

司北京事务所总经理助理、 营销流程部部长，2007年至今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营销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杜彬先生，197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注册高级能源管理师、高级能源审计师、高级能

源评估师。 国家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促进中心专家组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电

力需求侧管理标委会专业委员，亚行（ADB）能源项目咨询顾问。 曾任佳软（集团）公司销

售中心总经理，历任泰豪科技电力软件事业部副总经理，配电自动化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电能服务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季桥龙先生，1977年生，北京行政学院法学部教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证据法博士后，曾任民商事

案件法官，2007年开始从事律师执业，2018年至今担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李志华先生，1974年出生，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浙江大学外聘教授，2014

年获得中国管理科学奖“创新奖” ，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曾任职华润集团部门经理，中国

医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于2004年至今担任北京华夏基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

人，阿米巴创新研究院院长。 并在2006-2008年兼任美国东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战略总经

理，2012-2015年太东集团副总裁。

许国艺先生，1973年出生，会计学博士，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曾任河南省财政厅内部

控制专家委员会咨询专家，天津市国资委外派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外部董事，天津市国资委

外派天津市海河集团外派董事，天津市审计学会理事，现任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系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兆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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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4月16日以邮件及通讯形式送达每位监事。

（三）会议于2022年4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

（五）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玉洁召集和主持，吴永利、李勣出席。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对下述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21年度共实现合并净利润

-147,310,975.9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2,384,471.44元；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131,721,479.59元，加上年初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257,573,453.64元，年末母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89,294,933.23元。

鉴于本公司2021年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尚有未弥补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尚不具备向股东分配股利的条件，故公司2021年度的利润分

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关于推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已届满，监事会推举郭玉洁、吴永利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

郭玉洁女士，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MBA，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动

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6年5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永利先生，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0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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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2021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情况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21年度共实现合并净利润

-147,310,975.9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2,384,471.44元；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131,721,479.59元，加上年初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257,573,453.64元，年末母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89,294,933.23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2021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1年度亏损，且未分配利

润为负值，不满足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稳健发展的资金需

求，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公司2021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

况、财务状况、资金需求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状况所做出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现

行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我们

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以及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

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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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2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公司309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20日

至2022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6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8.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9）人

8.01 选举何振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8.02 选举胡一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8.03 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8.04 选举何小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8.05 选举王新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8.06 选举杜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8.07 选举季桥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8.08 选举李志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8.09 选举许国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9.01 选举郭玉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9.02 选举吴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详见本公司2022年4月

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公告的《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以上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05 动力源 2022/5/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法人股东代表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单

位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外地股东可用通讯方式

预约登记。

2、登记地点：北京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3、登记时间：2022年5月17日、18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5时至17时。

六、 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时间：半天

2、 与会者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3、 联系地址：北京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4、 邮编：100070

5、 联系人：赵权

6、 联系电话：010-83681321

7、 电子邮箱：zhaoquan@dpc.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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